
鍾

山

縣

志
卷

之

九

公

欵
縣
財
務
局
收
管
公
項

敎
育
局
收
管
公
項

以
地
方
公
有
之
財
歸
地
方
公
益
之
用
此
人
之
所
共
許
亦
理
之
有
固
然
也
鍾
山
六
區
分

治
百
廢
待
興
公
帑
旣
吿
空
虛
欵
項
彌
形
支
絀
阮
郎
差
澁
難
應
急
需
蘇
季
拮
据
因
無
貯

蓄
欲
具
理
財
之
識
須
讀
致
富
之
書
雖
計
盡
錙
銖
雜
稅
多
立
名
目
恐
窮
于
羅
掘
苛
捐
終

竭
民
脂
安
得
鄧
氏
銅
山
記
封
黃
榜
盡
是
董
家
金
塢
堆
積
朱
堤
將
預
算
度
支
恒
足
財
用

於
以
謀
公
衆
之
利
益
促
敎
育
之
進
行
庶
績
咸
熙
可
立
而
待
自
不
致
如
韋
莊
之
數
米
而

炊
矣
志
公
欵

縣

財

務

局

收

管

公

項

一
錢
糧
附
加
七
厘
警
餉

此
項
經
于
民
國
六
年
徐
知
事
任
內
呈
准
將
前
淸
賦
時
併
入
正
賦
之
地
方
附
加
每
年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九

公
欵

縣
財
務
局
收
管
公
項

八
五



就
實
徵
解
省
錢
糧
項
下
扣
還
七
厘
撥
充
警
費
年
約
收
二
千
二
百
二
十
二
元
九
角
六

分
八
厘
附
錄
廣
西
財
政
聽
指
令
一
件
以
資
考
證

廣
西
財
政
廳
指
令
第

五

二

七

號

令
鍾
山
縣
知
事
徐
世
鐸

呈
一
件
據
解
繳
六
年
分
徵
收
新
賦
錢
糧
銀
元
收
單
由

呈
單
均
悉
該
縣
自
六
年
十
月
下
旬
開
徵
起
至
七
年
二
月
十
日
止
徵
完
新
賦
粮
銀
二

萬
五
千
零
三
十
八
元
四
角
照
案
先
除
七
厘
附
加
捐
銀
一
千
七
百
五
十
二
元
陸
角
八

分
八
厘
實
徵
銀
二
萬
三
千
二
百
八
十
五
元
七
角
一
分
二
厘
照
案
准
支
八
厘
徵
費
銀

一
千
八
百
六
十
二
元
八
角
五
分
七
厘
實
應
解
銀
二
萬
一
千
四
百
二
十
二
元
八
角
五

分
五
厘
旣
據
交
由
駐
平
收
支
處
驗
收
並
將
收
單
呈
繳
前
來
應
予
照
數
列
收
惟
查
該

縣
歷
月
徵
收
錢
粮
串
票
等
款
未
據
列
表
報
吿
殊
屬
違
背
定
章
有
礙
稽
核
仰
即
查
明

歷
月
徵
收
粮
串
數
目
分
別
列
具
妥
表
呈
廳
以
憑
核
辦
母
稍
延
誤
切
切
單
存
此
令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九

公
欵

縣
財
務
局
收
管
公
項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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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
七

年

三

月

三

十

日

廳
長
崔
肇
琳

二
契
稅
附
加

此
項
附
加
向
爲
攤
繳
平
樂
九
屬
中
學
校
欵
自
民
國
十
六
年
該
校
收
歸
省
立
經
奉
准

敎
育
廳
電
令
停
止
觧
繳
撥
囘
地
方
收
管

三
地
方
屠
捐

四
東
江
漁
稅

敎

育

局

收

管

公

項

一
田
租

甲
八
仙
冲
田
一
份
計
何
姓
屋
右
邊
上
田
一
段
十
工

屋
左
邊
隔
冲
田
一
大
段
二
十

工

屋
右
邊
下
段
田
十
五
工

屋
脚
下
土
名
禾
坪
岡
田
一
段
十
工

曾
屋
門
前
左
角
田
一
段
二
工

石
子
田
一
冲
十
二
工

水
口
田
一
段
四
工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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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右
邊
田
一
段
八
工

社
左
邊
田
一
段
十
工

曾
屋
前
一
段
六
工

曾
屋
前
一

段
四
工

曾
屋
前
右
田
一
段
十
二
工

曾
屋
背
田
一
段
八
工

曾
屋
右
背
田
一

段
二
工

以
上
田
業
幷
無
揷
花
又
八
仙
冲
周
圍
嶺
以
朝
囘
分
水
爲
界
內
有
茶
山
每
年
約
產

茶
子
五
六
千
斤
係
公
產

乙
南
區
高
基
塘
田
（
又
名
草
魚
壩
）
一
份
東
以
塘
背
水
圳
爲
界
南
以
圓
塘
仔
水
圳
爲
界

西
以
鵝
障
上
坵
橫
田
基
爲
界
北
以
塘
背
之
水
圳
流
下
水
圳
仔
爲
界
該
處
田
共
一

百
二
十
四
坵
約
一
百
三
十
工

丙
西
區
高
岩
村
田
一
份
計
村
面
前
田
二
坵
約
二
工

村
左
側
田
二
坵
約
二
工

上

卯
山
石
街
邊
田
一
坵
約
四
工

又
流
源
西
甲
田
幷
山
嶺
一
大
段
東
南
約
十
里
西
北
約
十
里
所
有
嶺
田
不
計
坵
數

概
係
公
產

附
流
源
西
甲
嶺
田
圖

鍾
山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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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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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局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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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項

八
八



丁
大
宅
對
面
江
田
一
份
計
東
管
■
邊
田
一
連
三
坵
約
四
工
三
又
■
田
一
連
四
坵
七

工

三
界
廟
前
田
一
坵
半
工

靑
龍
廟
前
田
二
坵
約
一
工

戊
鯉
魚
頭
田
一
份
計
大
路
面
田
大
小
共
十
五
坵
約
九
工

田
邊
地
二
坵
舊
塘
村
前

田
二
處
共
四
坵
約
三
工

己
石
馬
嶺
田
一
份
計
洞
口
田
五
坵
約
一
工
半

永
定
村
前
一
坵
約
一
工

馬
安
■

田
一
坵
水
路
田
一
坵
約
二
工

担
水
冲
田
九
坵
約
四
工

石
馬
村
前
田
二
坵
約

二
工

黃
泥
嶺
脚
田
三
坵
約
二
工
半

黃
泥
嶺
背
田
五
坵
二
工

黃
泥
嶺
前
江

邊
田
七
坵
約
三
工
半

又
江
邊
田
二
坵
約
二
工

歇
困
坪
脚
田
三
坵
約
一
工

桐
山
脚
田
六
坵
約
二
工

水
碓
邊
田
一
坵
半
工

茶
山
脚
田
三
坵
一
工

過
坳

冲
邊
田
二
坵
半
工

石
街
底
田
四
坵
六
工

馬
安
■
尾
田
一
坵
二
工

湴
田
一

連
十
二
坵
六
工
又
四
坵
約
二
工

永
定
上
邊
上
岔
冲
口
田
二
坵
約
半
工

下
岔

冲
內
田
七
坵
二
工

龍
珠
廟
背
田
三
坵
約
半
工

龍
珠
廟
左
田
四
坵
約
半
工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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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
敎
育
局
收
管
公
項

八
九



洞
口
田
六
坵
約
六
工

庚
燕
塘
寨
前
田
一
份
計
雙
樹
口
田
一
坵
一
工

湴
田
一
坵
一
工

廟
背
後
田
一
坵

二
工

勾
背
大
田
一
連
三
坵
約
八
工

下
龍
灣
田
一
坵
一
工
半

土
龍
灣
田
一

坵
二
工

辛
北
區
大
嶺
脚
村
書
院
田
土
名
列
後

田
鏬
田
大
小
四
坵

大
秧
地
田
一
坵

秧
地
底
田
瘦
一
坵

圳
底
田
仔
一
坵

上
寨
主
面
前
圳
底
田
一
坵

塘
基
脚
三
角
田
一
坵

狗
脹
田
一
坵

秧
地
田
仔

一
坵

尖
嘴
田
仔
一
坵

牛
角
田
二
坵

冬
田
一
段
大
小
二
十
四
坵

正
冲
田

大
小
共
二
十
坵

白
水
冲
田
大
小
二
十
七
坵

大
岩
冲
仔
田
大
小
共
十
四
坵

以
上
田
共
九
十
九
坵
面
積
約
二
十
二
工

又
昇
平
市
秤
錘
山
脚
地
一
段

茅
栗
堘
地
一
段

馬
胖
田
大
小
共
十
七
坵
八
工

又
烏
石
村
岩
口
社
田
九
坵
約
二
工

窰
頭
馬
胖
田
八
坵
約
八
工

雞
仔
嶺
脚
及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九

公
欵

敎
育
局
收
管
公
項

九
〇



岩
口
社
書
院
田
現
係
蒙
喜
悅
耕
租
谷
弍
千
斤
坵
數
若
干
尙
未
勘
明
應
向
蒙
喜
悅

追
出

紅
樹
嶺
脚
弍
坵
五
工

石
人
冲
大
小
三
十
坵
共
十
五
工

廻
龍
廟
大
小

九
坵
五
工

鵝
骨
田
大
小
四
坵
五
工

大
象
洞
田
大
小
六
坵
共
十
八
工

大
圳

口
田
大
小
九
坵
共
七
工

白
馬
村
石
擺
田
大
小
六
坵
共
七
工

龍
井
八
份
田
上

四
坵
下
六
坵
大
小
十
坵
共
十
四
工

龜
石
寨
對
河
黃
泥
淵
車
馬
田
大
小
十
四
坵

共
十
三
工

岩
仔
塘
車
田
斗
邊
田
約
十
六
工

又
馬
頭
村
野
鬼
塘
五
香
田
大
小
十
坵

水
車
社
田
大
小
五
坵

大
燈
底
田
大
小

四
坵

以
上
三
柱
共
十
九
坵
約
四
工

又
浪
古
村
良
工
田
大
小
二
十
一
坵
約
五
工

紅
花
境
內
公
產
土
名
列
后

大
橋
頭
德
廣
冲
田
二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五
百
觔

大
橋
頭
鐵
爐
冲
口
田
二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三
百
觔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九

公
欵

敎
育
局
收
管
公
項

九
一



佛
篢
冲
百
子
面
前
田
二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六
百
六
十
觔

黃
牛
壘
田
一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三
百
觔

曲
尺
冲
田
一
洞
每
年
納
租
榖
三
百
觔

大
丈
塘
田
一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一
百
六
十
觔

黃
竹
冲
田
一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三
百
觔

黃
竹
冲
山
每
年
納
租
錢
二
千
六
百
文

以
上
係
楊
志
通
所
管
揚
秀
楨
戶
內
田
租
山
塲
因
人
亡
戶
絕
楊
偉
文
霸
爲
己
有

經
縣
淸
出
將
此
租
撥
爲
書
院
膏
火
其
絕
戶
每
年
應
完
編
銀
二
錢
九
分
折
銀
九

分
五
釐
本
米
一
斗
一
升
八
合
七
勺
歸
於
書
院
完
納
知
縣
顧
國
誥
於
光
緒
十
三

年

月

日
具
詳
奉

府
憲
趙
批
如
詳
立
案
飭
遵
原
詳
可
杳
卷
附
錄

請
將
冒
佔
絕
戶
田
業
充
公
詳
稿

富
川
縣
爲
詳
請
立
案
事
案
據
卑
職

縣
民
人
楊
偉
文
具
控
莫
英
才
楊
福
彩
等
謀
佔

鍾
山
縣
志

卷
之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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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局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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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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滅
糧
旋
據
莫
英
才
楊
福
彩
等
亦
以
楊
偉
文
冒
戶
索
佔
各
等
情
控
到
縣
當
經
卑

職

傳
集
两
造
訊
明
緣
有
楊
秀
楨
戶
原
係
楊
家
村
之
楊
志
通
所
管
與
楊
偉
文
無
干
因

楊
志
通
人
亡
戶
絕
有
田
十
處
共
租
二
千
六
百
觔
又
黃
竹
山
租
錢
二
千
六
百
文
楊

偉
文
遂
冒
爲
己
業
收
租
向
不
完
粮
猶
復
過
爭
莫
英
才
楊
福
彩
之
業
及
經
堂
訊
莫

英
才
等
供
指
該
絕
戶
所
遺
山
塲
田
地
土
名
及
批
耕
佃
戶
姓
字
應
納
租
息
若
干
皆

爲
楊
偉
文
霸
收
而
置
錢
粮
於
不
問
質
之
楊
偉
文
俯
首
無
詞
查
楊
偉
文
冒
認
絕
戶

霸
收
租
息
瞞
納
錢
糧
實
屬
異
常
奸
狡
且
查
楊
志
通
幷
無
後
嗣
亦
無
親
房
不
能
再

斷
歸
楊
姓
以
致
冒
認
爭
佔
錢
糧
終
歸
無
着
自
應
將
該
絕
戶
山
塲
田
業
撥
歸
富
江

書
院
完
納
除
取
二
比
遵
結
其
楊
秀
楨
戶
亦
年
應
完
編
銀
二
錢
九
分
折
銀
九
分
五

五
本
米
一
斗
一
升
八
合
七
勺
歸
於
書
院
完
納
除
取
二
比
遵
結
附
卷
呈
諭
飭
書
院

生
董
事
歐
陽
獻
震
周
履
新
等
馳
往
該
處
會
同
該
團
團
總
梁
天
培
等
帶
同
各
該
佃

丁
前
往
將
劉
昌
所
耕
之
土
名
大
橋
頭
德
廣
田
二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約
五
百
觔
又
莫

鍾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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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
珍
所
耕
之
土
名
大
橋
頭
鐵
爐
冲
口
二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三
百
觔
又
宋
朝
祿
所
耕

之
土
名
佛
篢
冲
佃
仔
面
前
田
二
處
亦
年
納
租
榖
約
六
百
六
十
觔
又
楊
祥
萃
所
耕

之
土
名
黃
牛
壘
田
一
處
每
年
納
租
榖
約
三
百
觔
又
盧
安
福
所
耕
之
土
名
曲
尺
冲

田
一
洞
每
年
納
租
榖
一
百
六
十
觔
又
盧
安
月
所
耕
之
土
名
黃
竹
冲
田
一
洞
每
年

納
租
榖
約
三
百
觔
又
伍
稱
妹
所
耕
之
土
名
黃
竹
冲
山
每
年
納
租
錢
二
千
六
百
文

逐
一
勘
明
繪
圖
呈
復
幷
諭
該
團
紳
梁
天
培
陶
士
良
鍾
淸
美
莫
斯
湛
就
近
招
佃
批

耕
納
租
書
院
外
合
將
訊
斷
緣
由
具
文
詳
請

憲
台
察
核
俯
准
批
示
立
案
飭
遵
實
爲

德
便

又
古
樓
村
土
名
大
淙
埇
田
大
小
七
十
九
坵
週
圍
三
百
二
十
弓
两
邊
山
塲
田
埇
口

直
至
埇
腦
以
水
爲
界
又
土
名
大
洞
田
一
坵
週
圍
一
百
零
五
弓
共
租
禾
一
千
二
百

觔太
平
市
內
八
分
地
土
名
地
界
列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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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嶺
藍
靛
地

此
項
公
產
稅
地
坐
落
第
一
區
太
平
墟
東
邊
由
泰
來
荳
園
路
起
直

至
墟
尾
和
昌
荳
園
路
牛
地
止
一
帶
地
叚
東
至
楚
南
淸
明
地
界
碑
爲
界
南
至
大

羅
箣
基
爲
界
西
至
各
舖
尾
爲
界
北
至
郭
姓
祖
墓
後
路
爲
界
並
年
終
與
桂
子
塘

均
收
太
平
墟
東
西
两
街
地
毛
及
和
昌
油
搾
荳
園
幷
莫
旭
淸
郭
富
源
菜
園
地
每

年
八
股
佔
一

另
墟
頭
同
興
荳
園
地
半
邊
界
限
分
明
以
孔
誠
合
舖
尾
路
中
間

豎
立
界
碑
爲
界
路
之
東
及
界
之
北
歸
公
家
管
業
路
之
西
及
界
之
南
歸
桂
子
塘

梁
黃
劉
陳
八
股
管
業
八
股
之
內
公
家
仍
佔
一
股

計
開
每
年
所
收
租
項
於
后

羅
建
發
園
地
租
銀
壹
元
木
圍
牛
行
地
總
批
租
銀
弍
拾
肆
元
以
上
租
銀
公
家
八

股
佔
一
股

另
益
昌
後
尾
園
地
租
銀
伍
元
安
記
後
尾
半
邊
園
地
租
銀
五
元
曾

春
妹
承
批
園
地
租
銀
伍
元
以
上
租
銀
純
係
公
有

按
此
項
公
產
係
太
平
墟
陳
壽
連
於
前
淸
光
緒
十
七
年
與
桂
子
塘
梁
壯
觀
等

八
姓
人
涉
訟
經
富
川
縣
正
堂
左
秉
壎
判
斷
如
上
述
界
限
由
陳
壽
連
施
入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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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三
界
廟
收
理
管
業
民
國
六
年
鍾
山
分
縣
始
撥
為
锺
山
全
縣
敎
育
經
費
爰

照
光
緒
十
七
年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富
川
三
界
廟
首
事
蕭
向
榮
蔣
振
朝
等
所
立

領
施
帖
內
載
界
址
刋
入
縣
志
以
埀
久
遠

二
義
務
敎
育
經
費

甲
錢
糧
附
加
年
收
約
六
千
元
由
征
收
錢
糧
局
按
照

省
令
帶
征
繳
交
敎
育
局
分
配

各
初
小
學
收
領
其
分
配
法
以
甲
乙
丙
三
級
爲
標
凖
經
費
合
格
額
滿
三
十
人
內
有

女
生
五
人
以
上
設
備
完
全
敎
授
合
法
者
爲
甲
級
經
費
合
格
敎
授
合
法
設
備
完
全

額
滿
三
十
人
以
上
者
爲
乙
級
經
費
合
格
敎
授
合
法
設
備
完
全
額
在
二
十
五
人
以

上
者
爲
丙
級

乙
屠
捐
附
加
年
收
約
八
百
元

丙
菸
酒
公
賣
附
加
年
收
約
四
百
元

三
水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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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收
約
三
千
餘
元
內
分
五
成
水
捐
三
成
水
捐
两
種
五
成
水
捐
爲
普
通
敎
育
經
費
三

成
水
捐
則
爲
補
助
產
砂
地
各
學
校
經
費
其
分
配
補
助
法
按
高
初
两
級
爲
五
與
二
之

比
每
月
由
敎
育
局
向
西
灣
鑛
務
局
請
領
分
發

四
縣
立
初
級
中
學
校
經
費

一
糧
賦
附
加
一
成
年
收
約
三
千
元

一
花
生
捐
年
收
約
二
千
元

一
屠
牛
捐
年
收
約
一
千
六
百
元

一
木
排
捐
年
收
約
五
百
元

一
黃
豆
捐
年
收
約
五
百
元

上
列
各
捐
每
年
由
敎
育
局
包
商
收
繳
其
錢
糧
一
成
附
加
則
由
征
收
錢
糧
局
代
征

繳
局

五
縣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經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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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鍾
山
墟
牛
票
捐
每

年

城

區

財

務

局

提

囘

附

加

捐

銀

四

十

元

在

內

此

項

爲

城

一

區

高

小

校

原

欵

一
鍾
山
墟
公
秤
捐
每

年

城

團

提

囘

銀

一

百

弍

十

元

在

內

以

下

各

項

爲

城

團

初

小

校

原

欵

一
鍾
山
墟
大
街
北
面
舖
屋
一
間
左

鄰

盧

昌

雲

屋

右

鄰

德

泰

店

一
鍾
山
墟
當
舖
後
尾
地
一
所
現

有

界

碑

爲

記

一
鍾
山
墟
大
街
北
面
由
閘
門
口
長
興
店
起
至
當
舖
止
其
榮
昌
合
隆
廣
棧
昌
隆
鍾
上

信
等
五
間
後
尾
公
地
每
年
各
納
租
銀
一
元
五
角

一
西
昌
店
地
租
銀
弍
元
盧
昌
雲
租
銀
四
角
德
泰
店
地
租
銀
四
角

一
獨
石
山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七
百
觔

一
軍
冲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六
百
觔

一
十
八
工
嶺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弍
百
五
十
觔

一
獨
石
山
凉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五
百
觔

一
雷
劈
山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五
百
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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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十
八
工
嶺
四
里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一
千
二
百
觔

上

列

各

田

業

糧

賦

由

啓

智

戶

年

納

五

元

八

角

八

分

正

一
馬
騮
橋
田
一
份
十
工
原
租
榖
一
千
觔

一
黃
石
冲
鵝
頸
揷
花
田
一
份
原
租
銀
一
十
四
元

一
修
達
嶺
東
西
兩
岸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一
千
二
百
觔

一
筆
架
山
脚
田
一
份

上

列

各

田

業

粮

賦

由

城

隍

廟

戶

年

納

正

賦

銀

三

元

九

角

正

一
榕
木
寨
牛
脚
冲
田
一
份
原
租
榖
四
百
五
十
觔

上

項

田

業

粮

賦

由

天

龍

戶

年

納

正

賦

銀

八

角

七

分
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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